
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要求及其他商务要求

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

应商在磋商结束后应全部满足。

*1. 技术、服务、合同条款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

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具

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鲜）章）。

2 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60 日历天。

3 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

4 分包及转包 不允许。

5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6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一周内，支付合同总金额 30%作为预付

款，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金额 80%的进度款, 结

算完成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7%，缺陷责任期到期后一

周内支付剩余的 3%。

7 工程量清单 见另册。

2.漏项工程处理：施工过程中，发现工程量清单存在漏项工程的，该漏项

工程作为本项目本章采购需求的组成部分，采购人和供应商可以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签订不超过成交金额百分之十的补充合同。

*3.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施工，必须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符

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

*4.针对本项目的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1）材料（含工程设备）质量要求：本工程中所用的所有材料都必须符合

设计和相关要求，材料的各项指标应符合国家相关规范及标准的合格产品，本

工程所使用材料必须符合环保要求；

（2）施工要求：工程施工必须符合相应施工规范要求，满足国家及地方政

府对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



（3）安全责任：成交供应商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规制度，在施工作

业中采取严格安全保护措施并有专人负责现场监护，保证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

成交供应商对施工安全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人员、施工机具、原材料及作业过

程安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负

责解决并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与采购人无关。若因成交供应商管理及本方工作

人员操作原因造成采购人设备、设施损坏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经济赔偿

责任和法律责任；

（4）每延期 1天扣合同总价的 0.1%，最高不超过签约合同价款的 10%。给

发包人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违约金，以发包人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主张权

利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等所有费用）为限，不设上限。

（5）成交供应商保证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熟悉施工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

能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和工作阶段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

如发现有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或承包人临时拼凑的工程队伍进行施工的情况，

采购人有权终止施工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6）若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工程质量、施工工期、施工安全达不到响应

文件所报要求，则按照不合格项处理；同时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返修并承担由

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赔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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